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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苏州东微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续签一致行动协议暨权益变动的核查意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或“保荐机构”）作为苏州

东微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微半导”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东微半导

关于实际控制人续签一致行动协议暨权益变动的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核查情况

如下： 

一、原《一致行动协议》到期及履行情况 

王鹏飞先生和龚轶先生为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为优化公司治理结构，明确并

巩固公司的控制权，确保公司持续健康发展，两人与卢万松先生及王绍泽先生于

2016 年 12 月 15 日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约定卢万松先生及王绍泽先生就

公司的经营管理和决策事项与实际控制人王鹏飞先生和龚轶先生保持一致行动。

该协议自各方完成签署之日起生效，协议的首期有效期为六年，自协议生效之日

起算，届满前若实际控制人未提出到期解除，则协议的有效期自动续展三年。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原一致行动人在处理有关公司经营发展、且需要

经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批准的事项时均与公司实际控制人王鹏飞先生和龚轶

先生保持一致行动，均充分遵守了原协议的约定，各方未发生违反原协议的情形。 

二、本次续签《一致行动协议》的主要内容 

为巩固公司的控制权，确保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经充分沟通协商，公司实控

人王鹏飞先生和龚轶先生与卢万松先生于 2025 年 12 月 15 日签署了新的《一致

行动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上述各方在东微半导的经营管理和决策事项中作出/保持一致的意思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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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协议自各方签署之日起成立，有效期为自 2025 年 12 月 15 日起 24

个月，至 2027 年 12 月 15 日止。 

三、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本次原一致行动关系到期解除，新《一致行动协议》签署后，公司实际控制

人仍为王鹏飞先生和龚轶先生。 

1、本次权益变动前，公司实际控制人王鹏飞先生和龚轶先生及其一致行动

人合计共同控制公司股份数量为 40,099,643 股，占比为 32.71%。具体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类型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1 王鹏飞 实际控制人 14,823,125  12.09 

2 龚轶 实际控制人 12,240,578  9.99 

3 卢万松 一致行动人 4,371,284  3.57 

4 
苏州工业园区高维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一致行动关系 4,071,267  3.32 

5 
苏州工业园区得数聚才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一致行动关系 2,591,389  2.11 

6 王绍泽 一致行动人 2,002,000  1.63 

合计 40,099,643  32.71 

注：上表若出现合计数与各分项数据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触及要约收购，不

涉及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本次权益变动后，原一致行动人王绍泽先生所持股

份不再合并计算，公司实际控制人王鹏飞先生和龚轶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共

同控制公司股份数量为 38,097,643 股，占比为 31.08%。具体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类型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1 王鹏飞 实际控制人 14,823,125  12.09 

2 龚轶 实际控制人 12,240,578  9.99 

3 卢万松 一致行动人 4,371,284  3.57 

4 
苏州工业园区高维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一致行动关系 4,071,267  3.32 

5 
苏州工业园区得数聚才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一致行动关系 2,591,389  2.11 

合计 38,097,643  31.08 

注：上表若出现合计数与各分项数据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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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10 日于上交所科创板挂牌上市，自上市以来，公司治理

规范有效，经营管理及内控管理水平亦有长足进步，建立了持续有效的公司治理

结构。本次原《一致行动协议》到期解除及续签新《一致行动协议》后，公司实

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仍为王鹏飞先生和龚轶先生。本次续签新《一致行动协议》

有利于保持公司控制权的稳定，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

响公司的人员独立、财务独立和资产完整，亦不会导致公司控制结构出现不稳定

状态，公司仍具有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后续公司将持续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

范运作》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保障公司

内部控制体系正常运转，保证公司治理及重大决策机制的规范运行。同时，公司

将敦促公司主要股东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行使股东权利，保证公司经营稳定，

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王鹏飞先生和龚轶先生与卢万松先生及王绍泽先生于 2016 年 12 月份签

订的《一致行动协议》于 2025 年 12 月 15 日到期解除，王鹏飞先生和龚轶先生

与卢万松先生续签新的《一致行动协议》，王绍泽先生于原一致行动协议有效期

届满后不再续签符合协议约定，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实际控制人续签一致行动协议暨权益变动的事项不会导致公司主要

业务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对公司主营业

务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引起公司管理层变动；不会影响公司的人员独

立、财务独立和资产完整；公司仍具有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和稳健的持续经营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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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仍为王鹏飞先生和龚轶先生，本次权益变

动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对公司的控制

权稳定产生影响，公司控制权保持稳定。 

保荐机构对公司原一致行动协议到期解除、实际控制人续签一致行动协议暨

权益变动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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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州东微半导体股份有限公

司实际控制人续签一致行动协议暨权益变动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李 扬                  王竹亭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